
 

 

檔號：LP 19 /00 /3C  
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2015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引言  

 

 在 2015 年 1 月 20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向
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015 年 仲 裁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( 載 於 附 件 A) 。  《 條 例 草
案》旨在：  

  

 ( a )  消除與《仲裁條例》 (第 609 章 )第 11 部為本地仲裁而設的

供選用的機制有關的若干法律不明確情況；以及  

 ( b )  為施行《仲裁條例》而更新 1958 年《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

裁決公約》 ( “《紐約公約》” )  的締約方名單。  

 

理據  

 
為本地仲裁而設的供選用的機制  

 

2 .  《仲裁條例》在 2011 年 6 月 1 日生效，  統一了根據現已廢除的
《仲裁條例》 (第 341  章 )分别就本地及國際仲裁所訂的仲裁制度。  

 

  A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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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不過，因應部分仲裁服務使用者 1 的要求，《仲裁條例》第 11  部
及附表 2  就上述統一仲裁制度訂明一個有限度的例外情況，  即本地仲裁
各方原先獲授予就某些事宜尋求原訟法庭協助的權利，藉《仲裁條例》附
表 2 第 2 至 7 條所訂明的供選用條文 2予以保留。此外，附表 2 第 1 條訂
明 ， “ 儘 管 有 [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]  第 23 條的規定，仲裁協議的各方之間產生
的任何爭議，須提交一名獨任仲裁員以作仲裁。” 3 

 

4 .  根據《仲裁條例》第 100 條，除第 102 條另有規定外，《仲裁條
例》附表 2 所有條文 (第 1 至 7 條)自動適用於兩類本地仲裁協議的各方。4 

第 1 0 2 ( b ) ( i i )條特別訂明，如有關的仲裁協議明文規定“附表 2 的任何條
文適用或不適用”，則第 100 條並不適用。  

 

5 .  對 於 選 擇 本 地 仲 裁 並 在 仲 裁 協 議 中 指 明 仲 裁 員 人 數 的 各 方 ， 能 否
繼續保留就附表 2 第 2 至 7 條載述的事宜尋求原訟法庭協助的權利，仲裁
界 透 過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表 示 關 注 。 5 然 而 ， 如 各 方 在 本 地 仲 裁 協 議 中 指
明仲裁員人數 ( 不論是一名或一名以外的任何人數 ) ，則或許可以說都會造
成明文規定附表 2 第 1 條適用或不適用的效果。這可能導致協議落入第
1 0 2 ( b ) ( i i )條的範圍，因而令第 100 條不適用。這種法律上不明確情況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舉例來說，香港建造業的仲裁各方一直採用附有仲裁協議的標準格式合約，訂明該協

議所指的仲裁為“ 本地”仲裁。  

2 附表 2 第 2 條訂明，原訟法庭可命令 2 項或多於 2 項的仲裁程序合併處理，或同時聆

訊，或以一項緊接另一項的方式聆訊。附表 2 第 3 條授權原訟法庭對在仲裁程序的過

程中產生的任何法律問題，作出決定。附表 2 第 4 及 7 條容許以有嚴重不當事件影響

仲裁庭、仲裁程序或仲裁裁決為理由，在原訟法庭對該裁決提出質疑。附表 2 第 5、6

及 7 條讓任何一方就法律問題而針對仲裁裁決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。  

3 《仲裁條例》第 23(1)條訂明，各方可以自由確定仲裁員的人數。第 23(2)條訂明各方

可以自由授權第三者作出該確定。第 23 (3)條訂明，如各方未有就仲裁員人數達成協

議，則由作為指定當局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出有關決定。目前，《仲裁條例》附表

2 第 1 條造成《仲裁條例》第 23 條不適用的效果。  

4  有 關 的 仲 裁 協 議 必 須 是 ︰ ( a ) 在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生 效 前 訂 立 ， 並 規 定 該 協 議 所 指 的

仲 裁 為 本 地 仲 裁 ； 或 ( b ) 在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生 效 後 的 6 年 期 間 內 的 任 何 時 間 訂 立 ，

並 規 定 該 協 議 所 指 的 仲 裁 為 本 地 仲 裁 。  

5  見 J o h n  C h o o n g  和 J .  R o m e s h  W e e r a m a n t r y 編 著 的 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A r b i t r a t i o n  

O r d i n a n c e :  C o m m e n t a r y  a n d  A n n o t a t i o n s  ( 2 0 1 1 年 )  第 1 0 2 . 1 0 至 1 0 2 . 1 5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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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起以下的疑問 ( 及就此導致訴訟 ) ，即已指明仲裁員人數的本地仲裁協議
的各方可否就附表 2 第 2  至 7 條載述的事宜尋求原訟法庭協助。  

 

6 .  故 此 ， 仲 裁 界 要 求 就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作 出 法 例 修 訂 ， 釐 清 有 關 事
宜，使選擇本地仲裁的各方可在毫無疑問的情況下自由決定仲裁員人數，
同時保留他們就附表 2 第 2 至 7 條載述的事宜尋求原訟法庭協助的權利。  

 

對 《 仲 裁 ( 紐 約 公 約 締 約 方 ) 令 》 ( 第 6 0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 的 修 訂  

 

7 .  自 《 2 0 1 3 年 仲 裁 ( 修 訂 ) 條 例 》 制 定 以 來 ， 《 紐 約 公 約 》 加 入 了
新 的 締 約 方 ， 包 括 不 丹 、 布 隆 迪 、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及 圭 亞 那 。 聯 合 王 國
也 提 交 了 一 項 通 知 ， 將 《 紐 約 公 約 》 的 地 域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到 英 屬 維 爾 京
群 島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留 意 到 “ 玻 利 維 亞 ” 的 名 稱 已 改 為 “ 多 民 族 玻 利 維 亞
國 ” 。 為 履 行 《 紐 約 公 約 》 所 定 義 務 ，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
所 作 仲 裁 裁 決 ， 有 需 要 修 訂 《 仲 裁 ( 紐 約 公 約 締 約 方 ) 令 》 ( 第 6 0 9 章 ，
附 屬 法 例 A ) 的 附 表 ， 以 反 映 上 述 更 改 。  

 

條例草案  

 

8 .  下文撮述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條文。  

 

9 .  草案第 3 條修訂《仲裁條例》第 2 3 ( 3 ) 條，以闡明如仲裁各方沒
有就仲裁員人數達成協議，而《仲裁條例》附表 2 第 1 條並不適用，則由
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個別個案中決定仲裁員人數為 1 名或 3 名。  

 

10 .  《仲裁條例》第 102 條涉及《仲裁條例》第 100 及 101 條 ( “該兩
條” )不適用的情況。草案第 4 條修訂第 102 條，令無論仲裁協議明文規定
《仲裁條例》附表 2 第 1 條是否適用，也不會令該兩條不適用。該兩條訂
明，該附表的條文 ( “ 供選用條文 ” ) 在某些仲裁協議中自動適用。因此，沒
有令該兩條不適用的效果是，無論《仲裁條例》附表 2 第 1 條是否適用於
有關仲裁協議，供選用條文仍然適用。  

 

11 .  草案第 4 條同時在第 102 條加入新的款，以述明第 1 0 2 ( 1 ) ( b ) ( i i )

條並不減損《仲裁條例》第 99 條的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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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草案第 5 條在《仲裁條例》第 111 條加入新的款，訂明《仲裁條
例 》 附 表 3 第 2 部 ( 由 草 案 第 7 條 加 入 ) 所 載 的 保 留 及 過 渡 性 條 文 ， 就
《2015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》 ( “《修訂條例》” )而適用。  

 

13 .  草案第 6 條修訂《仲裁條例》附表 2 第 1 條，令就附表 2 第 1 條
所適用的仲裁而言，如有關仲裁協議的各方沒有就仲裁員人數達成協議，
則在各方之間產生的任何爭議，須提交一名獨任仲裁員以作仲裁。  

 

14 .  草案第 7 條在《條例》附表 3 中加入新的第 2 部，以訂明保留及
過渡性條文，令《修訂條例》不適用於若干仲裁。  

 

15 .  草案第 9 條載有對《仲裁 (紐約公約締約方 )令》 (第 609 章，附屬
法例 A)附表作出的修訂，以就上文第 7 段所述事宜更新《紐約公約》的
締約方名單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6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2015 年 1 月 23 日  

首讀和開始二讀辯論  2015 年 2 月 4 日  

恢復二讀辯論、委員會審議  

階段和三讀  

另行通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7 .  上 述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沒 有 影 響 。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
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對生產力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及家庭事宜均
沒有影響。  

 

18 .  《條例草案》不會影響《仲裁條例》的現行約束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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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  

 

19 .  2014 年 6 月，當局就建議的修訂徵詢了法律專業、商會、行業聯
會、仲裁團體、其他專業團體及有關人士的意見。當局在諮詢文件中建議
修訂《仲裁條例》附表 2  第 1 條及第 1 0 2 ( b ) ( i i )條，以消除上述的法律上
不明確情況。在諮詢期完結時，當局共收到 14 名接受諮詢者的回應，他
們均沒有對建議的修訂提出任何原則性的反對。  

 

20 .  2014 年 10 月，當局傳閱《條例草案》的英文擬稿，以進一步諮
詢 發 展 局 法 律 諮 詢 部 ( 工 務 ) ， 以 及 多 個 法 律 及 仲 裁 專 業 團 體 ( 包 括 香 港 律
師會、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國際仲裁中心、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亞洲事
務辦公室、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、香港仲裁司學會
和 英 國 特 許 仲 裁 員 學 會 ( 東 亞 分 會 ) ) 的 意 見 。 當 局 根 據 所 得 回 應 ， 擬 備 了
《條例草案》  (載於附件 A)。  

 

21 .  2014 年 11 月 24 日，當局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簡介上
述建議。事務委員會成員對向立法會提交《條例草案》一事表示支持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22 .  我們會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一名發言人解
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 

23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563  4066 與律政司法律政策科
署理高級政府律師余志匡先生聯絡。  

 
 

律政司  

2015 年 1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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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yue
Stamp








	LPD_SJO_QGO1-#425391-v4-Arb(Amt)Bill_2015_-_LegCo_Brief_(Chi)
	Arb_(Amt)_Bill_2015 - LegCo Brief_(Chi) - Annex A

